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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开局之年，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扎实实、

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环境治理有为有效、服务发展有形有质、改善民生有章有

法、安全保障有力有序、主题教育有声有色，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方面，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25 微克 /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 94.2%，均符合国家考核目标（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

水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 84.4%（扣除自然

因素影响），劣 V 类水体比例 0.8%，均超额完成国家考核目标。土壤环境质

量状况方面，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自评 100%，圆满完成 2023 年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1% 的年度目标任务，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持续

保障。声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总达标率 98.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夜间总达标率 93.6%。核与辐射安全状况方面，核与辐射

安全态势总体平稳，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未发生辐射事故。环境安全

形势方面，全省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未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环境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创新建立部门联动响应

+“天空地”多维管控工作模式，科学推进秸秆禁烧管控。强化东北三省一区以

及“哈大绥”区域联防联控，圆满完成重点时段空气质量保障目标。扎实推进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实现 A 级企业数量零突破。加大燃煤污染治理力度，完成

178.9 万吨散煤削减替代、303 台燃煤锅炉淘汰或升级改造，超额完成工业炉窑

深度治理、钢铁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年度目标。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系

统推进松花江流域治理，松花江水系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 87.2%。何家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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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明显，安肇新河、肇兰新河、少陵河稳定消劣。溯源整治排污口 11847 个，

完成率 95.58%。土壤安全有效保障。组织排查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70

家、矿区 33 家，有效控制重金属污染农用地风险。省内 101 个重点建设用地全

部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安全利用有效保障。新增完成 348 个行政村环境整治、

37 条面积较大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3.4%。

突出环境问题有效解决。整改效能更加凸显。高位推动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以周调度、周分析全流程报备机制推进验收销号，实现问题整改全过程管

控和全链条管理，年度 24 项任务全部完成，转办的 2330 件信访案件全部办结。

督察督政更加权威。全覆盖开展畜禽污染治理专项督察、转办信访案件整改情

况“回头看”、何家沟黑臭水体治理督查等梯次攻坚行动，对存在的问题提级挂

牌督办，对进展缓慢、存在逾期风险的严肃约谈。执法监管更加有力。持续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监督、“三大一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法检查等专项行动，

检查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企业 2.55万家次。深入开展“两打”专项行动，

刑事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18.2%。持续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四张清单”，全省共办

理免予处罚案件 76 件。

服务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促进生态价值转换。完成第二履约周期配额

清缴，累计 86 家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成交额 24.98 亿元。有效

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虎林

和漠河市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认真做好源头防控。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体系，规范环境管控单元开发行为和准入要求，

保障水电站、矿山等重大项目顺利推进。95 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通过规划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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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重点项目环评审批全部实现“零积压”“零超时”。全力提升服务效能。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101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省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累计办件 254 件，赋予黑龙江自贸区 38 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出

台助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20 项措施，实现地市、县区、开发区政策宣讲全

覆盖。

环境安全防线扎实筑牢。狠抓生态保护监管。高效开展“绿盾 2023”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推动 247 个“四类重点”问题整改，完成率 98.38%。协

力推进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生态绩效 7 项

指标全部达到考核要求。认真谋划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松花江流域外来入

侵物种普查取得阶段进展。狠抓危废规范管理。持续加强危险废物“三个能力”

建设，实现全省 100 吨以上重点监管单位抽查评估全覆盖。紧盯“一年两汛”，

排查尾矿库污染隐患 146 次。打造“无废冰城”“无废油城”“无废林都”特色

模式，成功创建各类“无废城市细胞”924 个。建立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库，完成

首轮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狠抓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推进完成 32 个流域“一河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编制。常态化开展环境

风险隐患排查，检查企业 5287 家次，整改问题 1353 项，2023 年未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狠抓辐射安全保障。全面提升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质量，

2023 年度综合排名全国第一。高标准开展“平安龙江—2023”省级辐射事故综

合应急演习，完成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清库工作。

环境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法治框架不断完善。《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

条例》颁布实施，创新立法草案起草模式在全省推广运用。大力开展生态损害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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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全年办结案件 239 件，同比增长 392%。基础保障更加有力。积极争取中

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 17.2 亿元，其中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分别

同比增长 30.65%、925.15%。完成 2022 年水环境生态补偿资金清算工作，结余

4000 万元纳入专项补助资金。监测能力显著提升。完成省会城市噪声点位优化

调整，首创冰雪特色监测，空气质量实现未来 10 天城市精细化预报和 15 天趋势

预报。科技支撑效果凸显。积极推动科研项目攻关，72 个项目完成立项，2 项

技术纳入国家先进技术目录。104 家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舆论宣传影

响扩大。开展“龙江河湖行”等系列专题采访，成功举办六五环境日等“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及所属新媒体发稿 800 余篇。主动

曝光负面典型，拍摄制作 5 部松花江流域水环境问题警示片，引起全省强烈关注。

信息化建设纵深推进。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信息化及指挥调度中心建设。建立松

花江干流视频监控网络，形成立体化智能监控体系。探索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以“立体化”监控实现“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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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城市达标情况

2023 年，全省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 以下简称 13 个城市 ) 中有 11 个（84.6%**）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哈尔滨和绥化 2 个（15.4%）城市未达标。SO2、NO2、PM10、PM2.5、

CO**** 和 O3-8h**** 共 6 项污染物年均值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其中 SO2、NO2 和 CO 年均值

浓度达到一级标准。

2023 年全省及 13 个城市达标情况示意图

* 地级及以上城市：含地级市、地区。

** 本报告中所有类别、级别比例计算，均为某项目的数量除以总数，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
2008）进行数值修约，故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类别的综合比例不等于各项类别比例加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所有类别比例加和不等于

100% 或同比变化百分比加和不等于 0 的情况，下同。

***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参与评价的 6 项污染物浓度均达标，即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其中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

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按照年均浓度进行达标评价，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按照百分位数浓度进行达标评价。其中 CO 单

位为毫克 / 立方米（mg/m3）, 其他为微克 / 立方米（μg/m3）。

**** 百分位数浓度：按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将日历年内有效的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CO 24 小

时平均值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取第 90% 位置的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与国家标准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比较，判断 O3 达标情况；取

第 95% 位置的 CO 24 小时平均值与 CO 24 小时标准浓度限值比较，判断 CO 达标情况。本公报中涉及到的 O3 和 CO 浓度均指百分位数浓度，

本文简称 O3-8h 和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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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平均优良天数 * 比例为 94.2%，其中，优天数比例为 63.2%，良天数比例

为 31.0%。

优良天数及比例情况

2023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情况

2023 年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情况

优 63.2%

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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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84.1%（绥化市）~99.2%（大兴安岭地区）。 

* 优良天数和优良天数比例：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0~100 之间的天数为优良天数。优良天数占有效天数的百分比称为优良天数比例，

又称为优良率。所有优良天数比例均按照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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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 6 项污染物平均浓度（或特定百分位数均值浓度）与 2022 年相比，PM2.5

平均浓度上升 1 微克 / 立方米（4.2%），PM10 平均浓度上升 3 微克 / 立方米（7.9%），SO2

平均浓度保持不变，NO2 平均浓度上升 2 微克 / 立方米（12.5%），CO 平均浓度保持不变，

O3-8h 平均浓度上升 4 微克 / 立方米（3.9%）。

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25 微克 / 立方米，各城市浓度范围为 16 ~ 37 微克 / 立方米；PM10

平均浓度为 41 微克 / 立方米，各城市浓度范围为 22 ~ 59 微克 / 立方米；SO2 平均浓度为 8 微

克 / 立方米，各城市浓度范围为 6 ~ 12 微克 / 立方米；NO2 平均浓度为 18 微克 / 立方米，各

城市浓度范围为 9 ~ 29 微克 / 立方米；CO 平均浓度为 0.9 毫克 / 立方米，各城市浓度范围为

0.5 ~ 1.0 毫克 / 立方米；O3-8h 平均浓度为 107 微克 / 立方米，各城市浓度范围为 94 ~ 123 微

克 / 立方米。

污染物浓度情况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累计优良天数 * 共 4415 天，其中优为 2963 天，良为 1452 天。

13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范围为 302 天（绥化市）~360 天（黑河市和大兴安岭地区）。

2023 年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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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天数：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0~100 之间的天数为优良天数。所有优良天数均按照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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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哈大绥”区域优良天数比例为 87.1%，低于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7.1 个

百分点。“哈大绥”区域中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共 30 天，占全省的 63.8%。

“哈大绥”区域的 6 项污染物中除 SO2 和 CO 均值浓度与全省持平外，其他 4 项污染

物浓度均高于全省均值浓度。其中，PM10 均值浓度为 51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省均值浓

度 10 微克 / 立方米；PM2.5 均值浓度为 33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省均值浓度 8 微克 / 立方

米；SO2 均值浓度为 8 微克 / 立方米，与全省持平；NO2 均值浓度为 22 微克 / 立方米，高

于全省均值浓度 4 微克 / 立方米；O3-8h 均值浓度为 120 微克 / 立方米，高于全省均值浓度

13 微克 / 立方米；CO 均值浓度为 0.9 毫克 / 立方米，与全省持平。

“哈大绥”区域情况

2023 年全省各项污染物浓度及同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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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13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 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

伊春市；后三名为：哈尔滨市、绥化市和七台河市。* 

*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时段内，6 项污染物浓度与对应的二级标准值之商的总和即为该城市该时段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用

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排名。

2023 年“哈大绥”与全省平均污染物浓度对比情况

排名情况

2023 年 13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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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023 年，13 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鹤岗市；后二名为：

绥化市和哈尔滨市。

2023 年 13 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图

2023 年全省 PM2.5 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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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环 境

2023 年，13 个城市 PM10 浓度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伊春市；后三名

为：哈尔滨市、绥化市和鸡西市。

2023 年 13 个城市 PM10 浓度排名图

2023 年全省 PM10 浓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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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023 年，全省采暖期 *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8.8%，非采暖期 * 为 97.4%，采暖期低于

非采暖期 8.6 个百分点。13 个城市采暖期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70.5%（绥化市） ~ 98.4%（黑

河市），非采暖期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94.0%（大庆市） ~ 100%（大兴安岭地区）。* 

* 采暖期（非采暖期）的时段：根据黑龙江省实际供暖情况，采暖期时段为 1 月 1 日 ~ 4 月 15 日和 10 月 15 日 ~ 12 月 31 日，非采暖期时

段为 4 月 16 日 ~10 月 14 日。

采暖期和非采暖期状况

2023 年全省及 13 个城市采暖期与非采暖期优良天数比例对比情况

2023 年，全省采暖期的 PM2.5、PM10、SO2、NO2、CO 等 5 项污染物均值浓度分别高于非

采暖期 25 微克 / 立方米、30 微克 / 立方米、4 微克 / 立方米、9 微克 / 立方米和 0.4 毫克 / 立方

米；O3-8h 均值浓 度为非采暖期高于采暖期 19 微克 / 立方米。

2023 年全省采暖期与非采暖期污染物浓度对比情况

哈
尔
滨

牡
丹
江

佳
木
斯

大  

庆

鸡  

西

双
鸭
山

伊  

春

七
台
河

鹤  

岗

黑  

河

绥  

化

大
兴
安
岭

全
省
平
均

齐
齐
哈
尔

城市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

%
）

100

80

60

40

20

0

采暖期 非采暖期



-13-

大 气 环 境

酸沉降

2023 年，全省 13 个地级市及 3 个县级市共 34 个点位开展了酸沉降监测。16 个城市中，

酸雨频率为 0，与 2022 年相比，无变化。

降水酸度 2023 年，全省共采集降水样品 596 个，降水 pH 年均值为 6.91，与 2022 年相比，

无变化，按照地级市统计，pH值范围为6.34 ~ 7.63，最高值出现在大庆市，最低值出现在绥化市。

化学组成 2023 年，全省 8 个开展全部离子组分监测城市的监测结果表明，降水中的阴离

子当量浓度最大的是硫酸根离子，占离子当量浓度总和的 16.4%；阳离子当量浓度最大的是钙离

子，占离子当量浓度总和的 37.1%。与 2022 年相比，硝酸根离子、氟离子、铵离子和钠离子当

量浓度均有所下降，其他离子当量浓度均有所上升。 

2023 年全省地级市降水 pH 年均值空间分布示意图

2023 年全省 9 种离子当量浓度比例同比情况

硫酸根   硝酸根   氟离子   氯离子  铵离子   钙离子 镁离子 钠离子 钾离子

53.9
48.5

26.429.3

4.17.5

29.4
22.6

62.466.4

97.3

10.5 10.1 12.2
18.8

7.7 6.7

100

80

60

40

20

0

单
位
：

ue
q/

L

2023 年 2022 年



-14-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UANGKUANG GONGBAO

2023 年

水环境

2023 年，全省河流水质状况总体为轻度污染。

全省国、省控河流断面共监测 180 个断面，其中，Ⅱ 类水质占 11.1%，Ⅲ 类水质占

58.9%，Ⅳ 类水质占 26.1%，Ⅴ 类水质占 2.8%，劣 Ⅴ 类水质占 1.1%*。

与 2022 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0.6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6 个百分点。

* 

* 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外的 21 项指标标准限值，分别评价各项指标水质类

别，按照单因子方法取水质类别最高者作为断面水质类别。Ⅰ、Ⅱ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

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 类水质可用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游泳区；Ⅳ 类水质可用于一般工

业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Ⅴ 类水质可用于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劣 Ⅴ 类水质除调节局部气候外，使用功能较差。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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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环 境

四大水系中松花江水系和黑龙江水系的水质状况均为轻度污染，乌苏里江水系的水质状

况为良好，绥芬河水系的水质状况为优。

松花江水系水质状况

松花江水系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国、省控断面 Ⅰ~Ⅲ 类水质比例为 73.7%，劣 Ⅴ 类水

质比例为 1.5%。松花江干流水质状况为优，国、省控断面 Ⅰ~Ⅲ 类水质比例为 93.3%。

与 2022 年相比，松花江水系 Ⅰ~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0.8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8

个百分点。松花江干流 Ⅰ~Ⅲ 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

2023 年全省各水系水质状况示意图

2023 年全省河流水质类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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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023 年松花江干流化学需氧量浓度沿程变化示意图

2023 年松花江干流氨氮浓度沿程变化示意图

2023 年松花江干流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沿程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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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环 境

黑龙江水系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与 2022 年相比，黑龙江水系水质无明显变化。

黑龙江水系水质状况

乌苏里江水系水质状况为良好。与 2022 年相比，乌苏里江水系水质有所好转。

乌苏里江水系水质状况

绥芬河水系水质状况为优。与 2022 年相比，绥芬河水系水质无明显变化。

绥芬河水系水质状况

2023 年，全省国、省控湖库 17 个（25 个点位），其中，Ⅲ 类水质占 28.0%，

Ⅳ 类水质占 44.0%，Ⅴ 类水质占 28.0%，无劣 Ⅴ 类水质点位。

与 2022 年相比， Ⅰ~Ⅲ 类水质比例下降 12.0 个百分点。

主要湖库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松花江干流总磷浓度沿程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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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跨国界流域水体水生生物专项监测

2023 年跨国界水体进行水生态监测的点位共 14 个，12 个河流点位、2 个湖库点位。共

监测采集着生藻类和浮游生物样品 32 个，采集、鉴定出着生藻类 114 个分类单位，浮游植

物 28 个分类单位，浮游动物 10 个分类单位；底栖动物样品 24 个，监测出底栖动物 126 个

分类单位。

2023 年全省主要湖库水质状况示意图

镜泊湖 水质类别为 Ⅳ 类，属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与 2022 年相比，水质有

所变差，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兴凯湖 水质类别为 Ⅴ 类，属中度污染，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与 2022 年相比，水

质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磨盘山水库 水质类别为 Ⅲ 类，属良好，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与 2022 年相比，水质无

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小兴凯湖 水质类别为 Ⅳ 类，属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与 2022 年相比，

水质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莲花水库 水质类别为 Ⅳ 类，属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与 2022 年相比，水质

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由轻度富营养变为中营养。

镜泊湖

中营养

水质变差 水质稳定 水质稳定 水质稳定 水质稳定

轻度富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轻度富营养

兴凯湖 小兴凯湖 莲花水库磨盘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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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环 境

研究区域内的水生生物种群多样性程度较高、均匀度较好，群落结构相对稳定。水生

态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4 个点位中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达到“良好”及以上等级 4 个，占

28.6%；“中等”等级 10 个，占 71.4%。从流域分布尺度上看，“良好”以上等级主要分布

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上游，其他点位均为“中等”等级。

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2023 年，全省 21 个地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达标率及水量达标率均为

100%。24 个县级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 100%。

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全省参与考核评价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 63 个，完成国家考核目标要求，

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黑龙江跨界水体底栖动物优势物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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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土地生态环境

土壤环境质量

依据《“十四五”全国土壤环境监测实施方案》，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每五年完成一轮

次监测工作。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开展的国家网土壤环境例行监测结果表明，全省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稳定。

土    地 *

全省耕地 1713.13 万公顷（25696.91 万亩），园地 7.49 万公顷，林地 2163.48 万公

顷，草地 117.28 万公顷，湿地 348.73 万公顷，水域面积 167.78 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17.63 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21.22 万公顷，水工建筑用地面积 4.62 万公顷。

2023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71293.66平方公里，与 2022年相比，减少 1142.47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921.95 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 **

2023 年，强化源头管控，有序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完成危险废物产废申报 11955

家次，将 384 家危险废物企业纳入环境重点监管单位清单。组织开展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

作，省级抽查危险废物企业 182 家，较 2022 年增长 33.8%，对全省 100 吨以上的重点监管

产废企业抽查评估做到 100% 全覆盖。紧盯“一年两汛”防范尾矿库污染隐患，全年共排查

尾矿库 146 次，对全省 82 座尾矿库实现全覆盖。

危险废物

* 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供，截至本公报发布时，2023 年度数据尚未统计完成。

** 由黑龙江省水利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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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生 态

* 其中，植被覆盖指数采用三年滑动平均值。

** 2023 年，黑龙江省 125 个县域行政单元开展生态质量监测。评价依据《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EQI≥70 为一类，

55≤EQI<70 为二类，40≤EQI<55 为三类，30≤EQI<40 为四类，EQI<30 为五类。

自然生态

生态环境质量

2023 年，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 70.67*，生态质量为一类 **。

生态质量一类的县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45.7%；二类的县域面积占 49.8%；三类的县

域面积占 3.4%；四类的县域面积占 1.1%。

生态环境质量分类为“一类”的县域有 33 个，分别是：方正县、通河县、尚志市、密山市、

东山区、岭东区、伊美区、乌翠区、友好区、嘉荫县、汤旺县、丰林县、大箐山县、南岔县、

金林区、铁力市、东安区、爱民区、林口县、绥芬河市、海林市、宁安市、穆棱市、东宁市、

爱辉区、逊克县、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漠河市、呼玛县和塔河县。

生态环境质量分类为“二类”的县域有 67 个，分别是：阿城区、双城区、依兰县、宾县、

巴彦县、木兰县、延寿县、五常市、铁锋区、碾子山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龙江县、依安县、

泰来县、富裕县、克东县、讷河市、恒山区、滴道区、梨树区、城子河区、麻山区、鸡东县、

2023 年全省县域生态质量总体状况

45.7%
49.8%

3.4% 1.1%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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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虎林市、兴山区、萝北县、绥滨县、尖山区、四方台区、宝山区、集贤县、友谊县、宝清县、

饶河县、萨尔图区、让胡路区、红岗区、大同区、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

族自治县、郊区、桦南县、桦川县、汤原县、同江市、富锦市、抚远市、新兴区、茄子河区、

勃利县、阳明区、西安区、孙吴县、北安市、五大连池市、嫩江市、望奎县、兰西县、青冈

县、庆安县、明水县、绥棱县、安达市、肇东市和海伦市。

生态环境质量分类为“三类”的县域有 22 个，分别是：道里区、道外区、平房区、松北区、

呼兰区、龙沙区、建华区、昂昂溪区、富拉尔基区、克山县、拜泉县、鸡冠区、向阳区、工

农区、南山区、兴安区、龙凤区、向阳区、前进区、东风区、桃山区和北林区。

生态环境质量分类为“四类”的县域有 3 个，分别是：南岗区、香坊区和甘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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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县域生态质量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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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资源 *

全省分布陆生野生动物 50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8 种，有东北虎、东北豹、

丹顶鹤、中华秋沙鸭等；二级保护 86 种，有马鹿、狼、花尾榛鸡、大天鹅等；省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71 种。有兽类 87 种，鸟类 390 种，爬行类 16 种，两栖类 7 种。

野生植物资源 *

自然保护地

全省分布野生植物 2937种（含种下单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林草部门管理）22种，

其中，一级保护东北红豆杉 1 种，二级保护水曲柳、兴凯赤松、红松、杓兰等 21 种。

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339 处，总面积 892.49 万公顷，居全国

第 7 位。其中，跨境东北虎豹公园 1 处，全省面积 45.08 万公顷；自然保护区 129 处（国家

级 46 处，数量居全国之首）、自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209 处（国家

级 122 处）。

2023 年，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获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鸡西市虎林市、大兴安岭

地区漠河市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全省已建成 10 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

生态功能区

2023年，全省有44个县（市、区）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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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森林数据为 2022 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

全省森林覆盖率为 45.25%，森林蓄积量为 22.11 亿立方米。

森    林 *

2023 年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36.13 万亩。

草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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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开展了区域昼间、夜间声环境监测，共监测 1932 个点位，全

省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3.5 分贝，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0.1 ~ 58.5 分贝；全省夜间平均等

效声级为 44.2 分贝，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38.6 ~ 46.9 分贝。13 个城市区域昼间环境噪声总

体水平等级划分为二级的城市 12 个，评价为“较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92.3%；三级

的城市 1 个，评价为“一般”，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7.7%。13 个城市区域夜间环境噪声总

体水平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 1 个，评价为“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7.7%；二级的城

市 8 个，评价为“较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61.5%；三级的城市 4 个，评价为“一般”，

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30.8%。*

声环境

区域声环境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城市

名称
伊春

大兴

安岭
黑河

齐齐

哈尔
哈尔滨 鹤岗 七台河 大庆 绥化 双鸭山 佳木斯 鸡西 牡丹江

等效

声级
50.1 52.3 52.7 52.9 53.0 53.1 53.1 53.1 53.2 54.4 54.4 54.9 58.5

等级 二级 三级

单位：dB(A)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城市

名称
伊春 黑河 鸡西

大兴

安岭

齐齐

哈尔
佳木斯 七台河 双鸭山 大庆 绥化 牡丹江 哈尔滨 鹤岗

等效

声级
38.6 41.0 42.6 43.3 44.0 44.7 44.9 44.9 44.9 45.3 46.5 46.6 46.9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单位：dB(A)

* 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区域声环境监测昼间监测每年 1 次；夜间监测每五年 1 次，在

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监测。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小于等于 50.0 分贝为一级，评价为“好”，50.1~55.0 分贝为二级，评价为“较好”，

55.1~60.0 分贝为三级，评价为“一般”，60.1~65.0 分贝为四级，评价为“较差”，大于 65.0 分贝为五级，评价为“差”。城市区域夜间

平均等效声级小于等于 40.0 分贝为一级，评价为“好”，40.1~45.0 分贝为二级，评价为“较好”，45.1~50.0 分贝为三级，评价为“一般”，

50.1~55.0 分贝为四级，评价为“较差”，大于 55.0 分贝为五级，评价为“差”。



-27-

声 环 境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哈
尔
滨

哈
尔
滨

齐
齐
哈
尔

齐
齐
哈
尔

牡
丹
江

牡
丹
江

佳
木
斯

佳
木
斯

大  

庆

大  

庆

鸡  

西

鸡  

西

双
鸭
山

双
鸭
山

伊  
春

伊  

春

七
台
河

七
台
河

鹤  

岗

鹤  

岗

黑  

河

黑  

河

绥  

化

绥  

化

大
兴
安
岭

大
兴
安
岭

60

50

40

30

20

10

0

60

50

40

30

20

10

0

平
均
等
效
声
级
（

dB
(A

) ）
平
均
等
效
声
级
（

dB
(A

) ）

2023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18 年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55.0

50.0

45.0

40.0



-28-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UANGKUANG GONGBAO

2023 年

与 2022 年相比，全省城市区域昼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比例无变

化，二级上升，三级下降。与 2018 年相比，全省城市区域夜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为一级的城市比例无变化，二级上升，三级、四级均下降。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开展了道路交通昼间、夜间声环境监测，共监测 893 个点位，

全省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6.1 分贝，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9.9~68.9 分贝。全省夜间平均

等效声级为 54.3 分贝，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47.4~62.6 分贝。13 个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

强度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 10 个，评价为“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76.9%；二级的城

市 3 个，评价为“较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23.1%。13 个城市道路交通夜间噪声强度

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 11 个，评价为“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84.6%；二级的城市 1 个，

评价为“较好”，占全省监测城市数的 7.7%；四级的城市 1 个，评价为“较差”，占全省

监测城市数的 7.7%。**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昼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及同比情况

年度 监测城市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2023 13 0 92.3 7.7

2022 13 0 84.6 15.4

变化 0 0 7.7 -7.7

2023 年全省城市区域夜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及同比情况

年度 监测城市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2023 13 7.7 61.5 30.8 0

2018 13 7.7 46.1 38.5 7.7

变化 0 0 15.4 -7.7 -7.7

道路交通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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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昼间监测每年 1 次；夜间监测每五年 1 次，

在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监测。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小于等于 68.0 分贝为一级，评价为“好”，68.1~70.0 分贝为二级，评价为“较

好”，70.1~72.0 分贝为三级，评价为“一般”，72.1~74.0 分贝为四级，评价为“较差”，大于 74.0 分贝为五级，评价为“差”。道路交

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小于等于 58.0 分贝为一级，评价为“好”，58.1~ 60.0 分贝为二级，评价为“较好”，60.1~62.0 分贝为三级，评价为“一

般”，62.1 ~64.0 分贝为四级，评价为“较差”，大于 64.0 分贝为五级，评价为“差”。

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及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城市

名称

大兴

安岭
黑河 伊春 牡丹江 鹤岗 鸡西 佳木斯 七台河 哈尔滨 双鸭山 大庆 绥化

齐齐

哈尔

等效

声级
59.9 62.4 64.6 65.7 66.5 66.5 66.7 66.9 67.1 67.7 68.1 68.2 68.9 

等级 一级 二级

单位：dB(A)

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及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城市

名称

大兴

安岭
黑河 七台河 伊春 佳木斯 鸡西 双鸭山 牡丹江

齐齐

哈尔
鹤 岗 大庆 绥化 哈尔滨

等效

声级
47.4 48.7 51.1 51.9 53.2 53.4 54.5 54.5 55.8 56.8 56.8 58.9 62.6

等级 一级 二级 四级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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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与 2022年相比，全省道路交通昼间噪声强度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下降，二级上升，

三级无变化。与 2018 年相比，全省道路交通夜间噪声强度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

二级下降，三级、四级无变化。

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昼间噪声强度等级划分及同比情况

年度 监测城市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2023 13 76.9 23.1 0

2022 13 84.6 15.4 0

变化 0 -7.7 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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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道路交通夜间噪声强度等级划分及同比情况

年度 监测城市总数（个）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2023 13 84.6 7.7 0 7.7

2018 13 69.2 23.1 0 7.7

变化 0 15.4 -15.4 0 0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共监测 118 个点位（齐齐哈尔鑫汉

庭酒店点位未开展监测）。全省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98.1%，夜间达标率为 93.6%。***

与 2022年相比，全省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上升 1.9个百分点；夜间达标率上升 2.3个百分点。

各类功能区中，1 类区夜间，3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下降，其他类功能区均上升或无变化。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

2023 年全省各类功能区达标率同比情况

*** 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功能区声环境监测每年每季度监测 1 次，各城市每次监测日

期应相对固定，每个监测点位每次连续监测 24 小时。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

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2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

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3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

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

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4a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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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辐射环境

环境中频率范围为 0.1MHz ～ 3000MHz 的功率密度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相应频率范围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环境电磁辐射

环境电离辐射

2023 年，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环境 γ 辐射水平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介质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

的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自动和累积监测结果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

空气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氚、锶 -90 和

铯 -137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铯 -134 等人工 γ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小于探测下限。

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重点湖泊 ( 水库 ) 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

范围内；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且与全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

结果处于同一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且低于《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

见异常。

城市地下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其中饮用用途的地下水中总 α

和总 β 活度浓度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

地下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其中铀和钍浓度、镭 -226 活度浓

度与全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

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且与全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

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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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2023 年，全省年平均气温为 3.9℃，比常年高 0.6℃，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8 高。

气    温 *

扎实推动龙江绿色低碳发展。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

全国碳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清缴工作圆满完成，重点企业 2022 年度碳核查有序开展，

碳市场日常监管体系初步建立。首次组织编写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落实“双碳”工作调

度机制。

从碳市场开放到 2023 年 12 月底，全省参与交易的企业共 86 家，全国碳排放配额累计

买入量 2086.15 万吨，成交额 12.4 亿元；累计卖出量 2146.91 万吨，成交额 12.6 亿元。

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情况

黑龙江省年平均气温历年变化图

* 由黑龙江省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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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023 年黑龙江省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与常年同期相比，大部市县气温偏高 0.1 ～1.1℃，其中绥化市区、肇源、五常、尚志、

宁安偏高 1℃ 以上；呼玛、木兰、鹤岗市区、抚远气温偏低 0.1 ～ 0.3℃。

2023年，全省平均年降水量为 637.5毫米，比常年多 16%，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6多。

降    水 *

黑龙江省平均年降水量历年变化图

* 由黑龙江省气象局提供。

从各地分布来看，黑河南部、伊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牡丹江年降水量在 5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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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黑龙江省年降水量分布图

与常年同期相比，黑河南部、伊春中部、松嫩平原大部、三江平原大部、牡丹江降水量

偏多 1 ～ 7 成，其中牡丹江南部、杜尔伯特、五常偏多 5 成以上；大兴安岭、黑河北部、鹤

岗、佳木斯大部、鸡西东部、嘉荫、铁力、望奎、巴彦、木兰降水量正常或偏少 1 ～ 3 成，

其中漠河、加格达奇、嫩江偏少 2 成以上。

2023 年黑龙江省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以上，伊春市区、拜泉、绥化市区、哈尔滨市区、阿城、宾县、双鸭山市区、饶河、桦南、

勃利、穆棱、海林年降水量在 700 ～ 800 毫米之间，牡丹江大部、五常、尚志年降水量超过

800 毫米；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年降水量不足 5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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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十大气候事件有：1 月发生异常寒冷事件，多站最低气温突破历史最低值；

3 月强升温，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最高值；4 月受蒙古气旋影响，沙尘天气频繁；

强对流天气频发，出现风雹龙卷；春末西南部降水量少，干旱严重；夏季各流域降

水偏多，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秋季气温偏高，伊春出现“五花山”美景；10 月

多次寒潮，气温断崖式下降；11 月降雪频繁，多地积雪深度突破历史极值；年末气

温骤降，出现持续低温天气。

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

* 由黑龙江省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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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社会运输方式共完成货运量 5.4 亿吨，同比增长 4.5%；完成货物运输周转

量 1945.1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4.9%。全社会运输方式共完成客运量 1879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81.1%；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 756.4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07.8%。

铁路 完成货运量 12137 万吨、货物运输周转量 1011.9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下降 6.3%

和增长 4.4%；完成客运量 8161 万人次、旅客运输周转量 229.6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65.9% 和 150.3%。

公路 完成货运量 41619 万吨、货物运输周转量 891.4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7.8%

和 5.4%；完成客运量 7872 万人次、旅客运输周转量 52.6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30.9% 和

52.9%。

水路 完成货运量 701.1 万吨、货物运输周转量 39.0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28.1%

和 7.7%；完成客运量 232.3 万人次、旅客运输周转量 0.3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97.6% 和

102.9%。

民航 完成货运量 13.6 万吨、货物运输周转量 2.9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36.5% 和

26.1%；完成客运量 2525 万人次、旅客运输周转量 473.9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15.4%

和 99.4%。

基础设施与能源

交通运输 *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地级城市建成区的 44 个黑臭水体已消除黑臭，县级城市建成区的

14 个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 9 个，消除比例达到 64%，完成国家 60% 的目标要求。

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情况 **

2023 年，全省新建改造排水管网 1545 公里。

城镇生活污水 **

* 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 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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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名称 产量 增幅（%）

原煤（万吨） 6918.6 -0.5

原油（万吨） 2971.0 0

天然气（亿立方米） 59.4 6.6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1327.4 9.0

*** 由黑龙江省统计局提供。

全省县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持续保持 100%。

2023 年，全省原煤产量为 6918.6 万吨，比 2022 年下降 0.5%。原油产量为 2971.0 万吨，

与 2022 年持平。天然气产量为 59.4 亿立方米，比 2022 年增长 6.6%。发电量为 1327.4 亿千

瓦小时，比 2022 年增长 9.0%。

垃圾处理率 **

能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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